
參
、
廟
宇
，
和
社
區
結
令
的
開
﹒
端

由
於
王
公
廟
香
客
日
眾

、

廟
殿
日
顯
過
小
，
在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時
廟
方
即
有
改
建
之
意
。
到
民

國
八
十
年
為
決
定
鎮
安
宮
重
建
形
式
，
由
廟
的
管
理
委
員
會
成
立
重
建
委
員
會
，
到
台

灣
各
地
廟
宇

進
行
考
察
，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時
於
王
公
前
擲
聖
笑
，
選
定
台
南
白
河
大
山
官
為
草
圖
依
據
重
建
，
但

卻
被
廟
方
請
來
的
評
審
否
決
。
此
時
，
適
逢
雕
塑
家
林
正
仁
介
紹
日
本
象
設
計
集
團
為
王
公
廟
進
行

設
計
，
開
始
讓
原
先
單
純
的
拆
廟
重
建
計
畫
，
出
現
新
的
想
法
和
堅
持
。

源
自
美
感
經

驗
的
夢
想

林
正
仁
在
事
後
一
篇

〈
從
夢
想
到
實
現

〉
文
章
中
談
到
當
初
找
象
集
團
設
計
的
因
由

.. 

「我
與

二
結
王
公
廟
重
建
的
機
緣
?
起
自
於
民
國
八
十
年
六
月
，
我
的
好
友
李
裕
亮
向
我
提
起
王
公
廟
要
重

建
的
事
。
李
裕
一
先
是
二
結
人
，
傳
承
父
業
成
為
嫻
熟
的
機
械
模
型
好
手
，
平
常
我
許
多
雕
塑
的
模
型

都
請
他
幫
忙
製
作
。
他
告
訴
我
前
住
主
委
陳
樹
木
在
住
內
把
廟
旁
的
空
地
都
買
下
來
。
二
結
王
公
廟

地
廣
達
三
千
三
百
坪
，
因
此
廟
方
可
提
供
土
地
給
政
府
興
建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等
多
種
公
共
設
施
，
他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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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我
幫
他
介
紹
適
當
的
設
計
單
位
，
供
廟
方
參

考
。
」「我

從
多
角
度
做
分
析
，
建
議
李
裕
亮
找

日
本
可
象
集
團
b

。
二
結
王
公
廟
在
日
據
時
代

是
蘭
陽
平
原
首
屈
一
指

、
赫
赫
有
名
、
香
火
鼎

盛
的
廟
宇
，
但
數
十
年
來
，
新
建
廟
宇
不
斷
出

現
，
二
結
王
公
廟
如
果
想
出
類
拔
萃
，
獨
樹
一

幟
，
可
以
嘗
試
以
新
的
觀
念
去
建
造
及
經
營
。

如
能
請
到
國
際
知
名
的
建
築
設
計
公
司
，
本
廟

就
有
機
會
成
為
名
作
，
『
象
集
團
』
目
前
在
宜

蘭
設
計
監
造
的
冬
山
河
親
水
公
園
，
已
聞
名
海

內
外
，
他
們
在
臺
灣
的
工
務
所
正
巧
離
王
公
廟

不
遠
，
如
果
廟
方
主
事
者
之
間
能
取
得
共
識
，

決
心
跳
脫
俗
套
，
即
能
建
造
一
座
可
以
傳
之
久

遠
，
具
有
特
色
與
藝
術
價
值
的
廟
宇
o

」

「
王
公
廟
決
定
請
可
象
集
團
』
設
計
的
過

移
廟
前
的
準
備
工
事

。



新
廟
模
型
。

移
廟
建
新
捏

程
是
十
分
曲
折
的
。
有
人
甚
至
懷
疑
『
象
集
團
』
會
不
會

把
王
公
廟
設
計
成
日
本
神
社
的
樣
子
，
兩
年
來
，
廟
方

不
同
看
法
的
信
徒
不
斷
爭
論

、

溝
通
。
他
們
也
曾
集

體
坐
遊
覽
車
到
全
省
各
廟
收
集
資
料
，
有
人
建
議
在

王
公
面
前
擲
笑
決
定
仿
造
那

一
間
，
想
以
時
下

一
般

建
廟
方
法
重
建

王
公
廟
，
幸
好
有
人
極
力
反
對
，

才
又
公
開
徵
選
設
計
圖
，
但
徵
選
到
的
二
張
圈
又

被
評
審

一
致
否
決
，
最
後
才
邀
請
可
象
集
團

b
以

一

個
月
時
間
提
出
初
步
構
想
，
與
其
他
設
計
圖

一
起
公

開
展
示
十
五
天
，
並
召
開
信
徒
與
村
民
大
會
，
二
百

名
到
場
信
徒
竟
全
部
鼓
掌
決
議
通
過

『

象
集
團
』
所

提
出
的
構
想
。

」

「每
當

一
個
新
的
理
念
或
思
想
要
成
形
時
，
總

會
有
極
大
的
爭
議
與
陣
痛
，
但
真
理
總
是
會
越
辯
越
清

.. 

」
「然
而
廟
方
最
大
的
期
待
和
考
慮
，
就
是
如
何
找

出
最
耐
久
的
材
料
，
以
免
竣
工
幾
十
年
之
後
又
要
翻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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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如
果
防
震
的
問
題
能
解
決
，
大
陸
泉
州
白
花
崗
石
，
可
能
成
為
本
廟
主
結
構
體
之
材
料
。
至
於
廟

的
裝
飾
與
雕
刻
，
我
認
為
應
該
配
合
廟
形
，
採
用
新
的
表
現
方
式
，
例
如
，
圖
案
應
以
主
神
事
蹟
為

主
，
不
要
又
是
千
篇
一
律
的
三
國
演
義
、
封
神
榜
等
毫
不
相
闊
的
題
材
;
如
此
，
民
眾
才
能
在
繞
一

圍
之
後
，
即
能
以
看
圖
說
故
事
的
方
式
大
概
了
解
主
神
的
事
蹟
。

」

象
集
團
的

規
劃
理
念

象
設
計
集
團
自
民
國
八
十
年
起
開
始
為
王
公
廟
重
建
進
行
設
計
，
並
邀
集
廟
方
、
村
民
進
行
討

論
，
才
有
我
們
所
見
到
的
規
劃
報
告
。

象
集
團
提
出
，
鎮
安
廟
並
非
獨
立
存
在
的
建
築

9

而
是
二
結
地
區
公
共
設
施
的
一
部
份
，
應
與

全
體
計
畫
共
同
考
慮
。
其
型
態
將
由
基
地
的
環
境
特
質
衍
生
出
來
，
並
跟
四
周
環
境
保
持
協
調
感
及

整
體
感
，
利
用
牌
樓
、
古
道
、
舊
廟
、
廟
垃
及
綠
化
等
環
境
元
素
，
巧
妙
佈
宜
參
拜
路
徑
的
空
間
序

列
，
使
信
徒
有
進
入
神
聖
場
所
的
特
殊
感
受
及
陣
頭
行
進
的
戲
劇
效
果
。

廟
正
殿

由
層
層
的
圓
拱
、
厚
重
的
牆
壁

、

連
續
的
柱
列
，
界
定
出
祭
拜
空
間
及
王
公
神
壇
二

個
區
域
。
廟
內
氣
氛
藉
由
曲
面
屋
頂
、
厚
牆
、
柱
列
的
構
築
，
將
自
然
的
光
、
風
、
雨
、
音
引
入
，

塑
造
出
超
越
時
間
與
空
間
的
神
祕
感
。
同
時
考
慮
參
拜
者
各
種
感
官
的
體
驗
，
如
微
妙
的
光
影
變
化

、
沉
穩
的
香
燭
氣
味
、

緩
緩
流
動
的
煙
霧
、
清
亮
的
擲
笑
聲
與
喃
喃
祈
禱
的
回
聲
、
跪
拜
時
的
觸
感



、

神
像
與
參
拜
者
的
關
條
等
。
神
明
領
域
表
現
出

A三

、

和
諧
與
永
恆
這
三
個
宗
教
理
念
.. 

〈
結
合

〉
、
〈
和
諧
〉
與
〈
永
恆
〉
的
意
境
。

神
的
領
域
由
三
種
元
素
加
以
構
成

1

、

厚
牆
由
廣
場
中
心
向
蘭
陽
溪
平
原
放
射
出
去
，
象
微
結
合
外
界
事
物
。

2

、

層
層
的
拱
園
圍
繞
著
廣
場
與
廟
正
殿
，
象
徵
著
和
諧
。

3

、

壯
碩
石
柱
矗
立
在
二
者
的
交
點
並
垂
直
向
天
伸
展
，
象
徵
著
永
恆
，
藉
由
這
些
元
素
及
神

像
來
創
造
神
像
區
域
神
聖
感
，
人
們
在
神
前
膜
拜
時
是
過
去
的
自
己
與
未
來
的
自
己
對
話
，
祖
先
與

子
孫
間
的
懷
念
及
為
家
與
鄰
人
祈
福
的
場
所
。

廟
大
殿
設
計
的
機
能
考
慮
在
於
如
何
確
保
足
夠
祭
拜
空
間
及
大
殿
，
一
淨
果
問
及
金
亭
、
之
間
的
動

線
流
暢
。

廟
埋

大
殿
前
的
圓
形
廟
垃
直
徑
三

十
公
尺
，
可
以
容
納
廟
的
各
項
活
動
及
滿
足
大
拜
拜

時
辦

桌
需
求
。
在
廟
垃
裡
，
可
以
清
晰
看
到
其
他
人
的
容
貌
，
是
非
常
人
性
尺
度
的
空
間
。
週
邊
的
迴
廊

上
設
有
台
座
，
可
供
休
息
及
作
為
活
動
時
的
觀
覽
台
仰
望
天
空
。
當
人
們
佇
立
廟
垃
'
仰
望
屋
詹
切

劃
出
的
圓
形
天
空
時
，
會
由
城
市
的
紛
亂
中
超
脫
，
感
覺
到
平
靜
與
安
心
，
以
及
天
的
存
在
，
吸
引

人
們
進
入
神
祕
的
正
殿
、
空
間
。

移
廟
建
新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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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
廂

廂
配
置
在
正
殿
左
右
側
，
青
龍
側
一
樓
是
神
職
人
員
空
間
、
辦
公
室
及
商
店
。
神
職
人

員
空
間
基
於
機
能
上
考
慮
配
置
在
大
殿
旁
;
辦
公
室
應
用
為
廟
營
運
空
間
並
提
供
訪
客
服
務
使
用

.
，

商
店
配
置
於
大
榕
樹
旁
，
環
境
親
切
舒
適
。
二
樓
是
多
目
的
室

、

貴
賓
室
;
多
目
的
室
提
供
社
區
舉

辦
各
種
座
談
及
教
學
使
用
。
道
路
側
設
置
亭
子
腳
，
較
一
般
騎
樓
寬
，
空
間
亦
有
變
化
，
也
是
很
有

用
的
社
區
空
間
。

白
虎
側
一
樓
配
置
廚
房
、
倉
庫

、

廁
所
等
服
務
性
空
間
，
廚
房
可
作
為
社
區
烹
飪
教
室
、
居
民

辦
桌
場
合
使
用
及
準
備
中
小
型
廟
會
時
的
餐
飲
;
二
樓
則
為
半
戶
外
空
間
，
提
供
社
區
居
民
日
常
休

間
使
用
。
周
圍
的
土
丘
造
景
植
裁
，
可
減
緩
對
街
住
家
的
壓
迫
感
，
提
供
如
社
區
公
園
般
的
舒
適
性

及
視
覺
享
受
。
基
地
內
有
兩
棵
大
榕
樹
，
居
民
經
常
聚
集
在
樹
下
活
動
也
是
重
要
的
社
區
公
共
空
間

上
述
邊
廂
的
配
置
基
於
風
水
考
慮

、

空
間
機
能
、
以
及
空
間
之
間
的
關
聯
性
加
以
組
織
而
成
。

邊
廂
以
雙
重
石
牆
為
主
要
結
構
方
式
，
對
應
多
樣
化
的
活
動
動
線
，
並
暗
示
廟
與
社
區
不
可
分
割
的

親
密
關
條
。

新
的
鎮
安
廟
，
規
劃
重
點
放
在
開
拓
其
人
文
空
間
，
並
兼
顧
信
仰

、

觀
光
與
生
活
的
必
要
性
。

鎮
安
廟
不
但
是
二
結
地
區
居
民
的
信
仰
中
心
，
長
年
來
更
是
宜
蘭
地
區
的
信
仰
中
心
，
新
廟
採
用
多

數
宜
蘭
人
原
鄉
津
州

「圓
樓
」
的
設
計
，
在
傳
統
廟
宇
的
象
徵
及
型
式
中
，
包
容
了
民
眾
的
情
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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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規
劃
報
告
中
，
新
廟
的
設
計
結
合
了
區
內

各
項
社
會
資
源
，
加
以
整
體
規
劃
，
所
以
改
建
完

成
的
鎮
安
廟
將
成
為
融
匯
文
化

、

觀
光
及
位
民
生

活
特
質
的
示
範
社
區
中
心
。

舊
廟
保
存
與
再
生

重
建
鎮
安
廟
除
改
建
新
廟
外
，
還
包
括
重
建

舊
廟
的
部
分
。

在
舊
廟
重
建
的
部
份
，
由
於
鎮
安
廟
原
為
噶

瑪
蘭
第
二
代
傳
統
匠
師
之
精
心
傑
作
，
為
維
護
傳

統
文
物
古
蹟
'
配
合
縣
府

「
文
化
立
縣
」
的
政
策

，
二
結
鎮
安
廟
管
理
委
員
會
決
定
敦
聘

「薪
傳
獎

」
得
主
陳
合
元
匠
師
負
責
拆
遷
工
程
，
並
將
拆
遷

後
之
鎮
安
廟
作
為

「史
蹟
文
物
館
」
'
展
示
廟
方

珍
藏
之
文
物
。

「
千
人
移
廟
二
結
埋
」
的
活
動
即
將
到
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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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薪
傳
獎
」
得
主
陳
合
元
先
生
以
八
九
高
齡
，
猶
願
擔
住
拆
遷
工
作
，
鎮
安
廟
管
理
委
員
會
建

議
有
關
單
位
應
延
聘
學
者
、
專
家
，
藉
陳
老
匠
師
於
拆
遷
鎮
安
廟
之
際
，
記
錄
其
傳
統
拆
卸
技
法
，

及
其
軍
生
對
木
作
操
作
的
寶
貴
經
驗
與
智
慧
，
使
拆
遷
鎮
安
廟
除
了
保
留
噶
瑪
蘭
傳
統
文
化
之
外
，

尚
能
挽
救
傳
統
技
術
造
成
的
斷
層
現
象
。

為
使
重
建
之
鎮
安
廟
能
帶
動
大
二
結
地
區
之
活
絡
繁
榮
，
廟
方
管
理
委
員
會
建
請
縣
府
配
合
鎮

安
廟
之
重
建
，
將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、
衛
生
室
、
托
兒
所

、

河
演
公
園
等
公
有
設
施
，
結
合
區
內
各
項

社
會
資
源
作
整
體
規
劃
，
建
設
一
處
融
匯
文
化
、
觀
光
及
住
民
生
活
特
質
之
示
範
社
區
。

初
步
整
體
開
發
構
想
擬
定
計
畫
之
建
設
項
目
，
計
有
下
列
十
項

.. 

(
一
)
鎮
安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。

(
二
)
鎮
安
社
區
衛
生
室
。

(
三
)
鎮
安
社
區
托
兒
所
。

(
三
)
鎮
安
社
區
老
人
文
康
活
動
中
心
。

(
五
)
鎮
安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。

(
六
)
鎮
安
廟
改
建
工
程
。

(
七
)
河
演
公
園
.. 

配
合
廟
區
整
體
規
劃
暨
廟
會
大
型
活
動
舉
辦
之
場
所
。



(
八
)
造
街.. 

四
週
位
家
、

環
境
、
建
物
型
式
、
植
栽
美
化
之
景
觀
整
體
改
造
。

(
九
)
造
紙
展
示
館
.. 

將
二
結
紙
廠
的
舊
式
機
件
陳
列
於
展
示
館
，
俾
具
教
育
用
途
。

(
十
)
舊
廟
重
建
.. 
拆
遷
後
之
鎮
安
廟
將
重
新
組
合
做
為

「古
蹟
文
物
館

」
。

鎮
安
廟
之
重
建
，
初
期
以
鎮
安
社
區
行
政
綜
合
大
樓
及
鎮
安
廟
主
體
工
程
兩
項
建
設
項
目
為
主

。
至
於
周
邊
河
演
公
園
、
市
街
重
造

、

舊
廟
重
建
配
合
建
設
項
目
，
俟
整
體
規
劃
後
，
由
主
辦
單
位

擬
定
進
度
。

至
於
進
一
步
的

「造
街
運
動

」
?
它
的
目
的
是
希
望
民
眾
能
積
極
參
與
環
境
的
創
造
與
經
營
，

保
有
對
自
我
環
境
的
發
言
權
，
將
使
居
民
對
其
環
境
自
豪
並
具
責
任
感
，
這
將
是

「造
街
」
運
動
的

原
動
力
。
因
此
，
要
鼓
勵
民
眾
自
動
的
探
尋
社
區
的
空
間
結
構

、

發
現
居
住
環
境
的
問
題
、

蒐
集
眾

人
的
意
見
?
並
尋
求
解
決
的
方
法
。

在

「象
集
團

」
的
初
步
規
劃
構
想
中
，
廟
殿
與
其
它
公
共
設
施
要
形
成
一
個
意
象
清
晰
的
整
體

，
廟
將
成
為
社
區
的

「中
心
場

」
，
有
點
類
似

「苑
」
?
意
思
是
有
房
子
在
裡
面
的
花
園
。
設
想
中

?
未
來
的
二
結
社
區
中
心
將
是
一
座
沒
有
圍
牆
的
花
園
，
裡
面
有
一
些
房
子
，
民
眾
可
以
自
由
在
此

集
會
、
活
動

、

娛
樂
等...... 

，
因
此
空
間
配
置
與
建
築
形
式
要
積
極
的
統
合
，
形
成
整
體
環
境
的
感

覺
，
並
與
鄰
近
位
宅
區
協
調
。
社
區
，
將
是
一
個
居
民
容
易
有
參
與
感
的
地
方
。

移
廟
建
新
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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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
與
轉

機

象
設
計
集
團
提
出
以
建
廟
開
展
造
街
的
想
法
，
並
由
居
民
一
同

參
與
意
見
的
做
法
，
打
開
了
廟

宇
和
社
區
結
合
的
議
題
。
但
由
於
超
出
原
先
居
民
的
設
想
過
多
，
招
致
爭

議
，
其
中
最
大
的
質
疑
使

自
足
•• 

王
公
廟
會
不
會
變
成
日
本
神
社
的
樣
子
?
在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，
縣
長
游
錫

拉
提
出
「
公
開
比
圈

，
建
立
地
方
特
色
」
的
建
議
，
並
由
媒
體
報
導
進
而
支
持
文
化
改
造
的
輿
論
下
，
廟
方
對
改
建
計
畫

有
了
慎
重
長
遠
考
量
，
於
信
徒
大
會
公
決
時
，
全
體
鼓
掌
通
過
象
集
團
的
提
案
。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舉
行
動
土
奠
基
大
典
，
由
縣
長
游
錫

整
代
表
與
象
集
團
簽
下

合
約
，
建
廟
與
社
區
發
展
的
新
方
向
可
說
確
立
起
來

。

文
化
保
存
的
理
念
旋
即
受
到
各
方
關
注
，
當

時
的
文
建
會
副
主
委
陳
其
南
參
加
動
土
奠
基
大
典
時
，
即
對
於
「
保
留
傳
統
古
物
、
新
廟
與
社
區
整

體
結
合
規
劃
、
管
委
會
和
居
民
均
達
成
共
識
」
這
三
項
結
果
深
表
贊
同
。
二
結
並
被
選
為
文
建
會
「

輔
導
美
化
地
方
傳
統
文
化
建
築
空
間
」
試
點

。

但
之
後
文
建
會
邀
集
的
審
查
委
員
在
會
議
中
認
為
，
由
於
象
集
團
的
規
劃
報
告
中
少
見
居
民
參

與
的
情
形
，
使
得
地
方
人
士
和
審
查
委
員
對
建
廟
有
認
知
上
差
距
，
審
查
委
員
著
重
於
廟
與
社
區
結

合
的
文
化
實
踐
，
而
建
廟
其
實
是
地
方
長
期
以
來
的
盼
望
，
也
因
而
展
開
了

「建
廟
」
與

「社
區
」

兩
個
面
向
的
思
考
與
對
話
。
經
過
文
建
會
積
極
輔
導
，
並
由
地
方
熱
心
公
共
事
務
人
士
表
達
社
區

參

與
的
情
形
，
以
及
社
區
對
保
存
舊
廟
的
強
烈
意
願
。
於
是
由
大
二
結
文
教
促
進
會
與
廟
方
再
共
同
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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託
台
大
城
鄉
基
金
會
宜
蘭
工
作
室
重
新
規
劃
，

開
始
使
建
廟
與
文
化
保
存
的
思
維
有
了
新
進
展

。

在
台
大
城
鄉
基
金
會
加
入

「輔
導
美
化
地

方
傳
統
文
化
建
築
空
間
計
畫

」
後
，
舊
廟
保
存

的
構
想
融
入
新
的
想
法
，
原
先
主
要
是
建
築
景

觀
及
功
能
需
求
的
考
量
，
加
入
居
民
共
同
記
憶

保
存
及
社
區
空
間
活
化
的
視
野
。
地
方
上
決
定

將
舊
廟
整
體
保
存
做
為

「社
區
生
活
文
化
館

」

'
在
其
中
安
排
北
管
文
物
及
地
方
家
族
史
料
的

展
示
，
同
時
讓
舊
廟
、
新
廟
、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
三
者
之
間
形
成
一
個

「
社
區
文
化
廣
場

」
'
並

藉
由
舉
辦

「傳
統
建
築
研
習
營

」
、
「
社
區
文

化
節
」
等
活
動
落
實
空
間
活
化
的
概
念
，
讓
這

個
廣
場
成
為
二
結
重
要
的
公
共
空
間
。

台
大
城
鄉
基
金
會
宜
蘭
工
作
室
主
任
王
患

鎮
安
廟
動
土
莫
基
大
典
上
的
簽
約
儀
式

。

』
移
廟
建
新
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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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曾
在

〈
空
間
的
生
命
力

〉
一
文
敘
述
規
劃
王
公
廟
平
移
想
法
成
熟
的
過
程

「
在
規
劃
過
程
中
，
我
們
發
覺
原
有
的
王
公
廟
是

一
個
『
社

區
的
垃
』
，
這
個
垃
以
它
親
切
的
尺
度
，
產
生
一
種
居
民
與
王

公
之
間
的
親
密一

對
話
關
係
;
對
話
的
方
式
是
多
重
而
生
活
化

的
，
包
括

一
般
的
請
願
祈
福
，
以
及
許
多
公
共
勞
務
的
分

擔
。

而
廟
前
的
大
樹
、
極
靠
近
的
戲
臺

、

多
方
向
穿
越
的

道
路..•••. 

等
等
空
間
特
性
，
為
這
樣
的
垃
提
供
了
實
質
的

場
景
。

相
信
王
公
信
仰
的
深
入
人
心
，
與
王
公
廟
的
空

間
景
觀
有
極
密
切
的
關
係
。
」

「
因
此
，
我
們
不
只
該
考
慮
新
的
王
公
廟
應
該
如
何

，
同
樣
也
該
慎
重
考
慮
舊
廟
的
處
理

。

」

「
這
當
中
，
舊
廟
與
社
區
空
間
的
整
體
配
置
關
係
、
垃

的
形
式
、
空
間
重
新
使
用
的
內
容
、
經
營
管
理
方
式
、
變
遷
的

過
程...... 

等
等
，
都
是
必
需
考
慮
的
重
點

。

」
藉
著
這
類
課
題
的

二
結
人
參
與
「
全
團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博
覽
會
」
活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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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
論
與
思
考
，
他
們
嘗
試
轉
換
居
民
對
美
化
案
的
理
解

，
回

到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的
基
本
脈
絡
之
中

。

居
民
在
直

接
而
簡
單
的
感
受
下

，

肯
定
了

「整
棟
保
存
」
的
想
法

;
接
著
又
在
空
間
使
用
內
容

、

經
營
管
理
方
式
、
社
區

文
化
內
涵
等
課
題
中
組
合
出
一
個
「
生
活
文
化
館
」
的

構
想.. 

以
二
結
地
區
原
有
的
北
管
演
練
傳
統
為
核
心

，

加
上
北
管
舊
譜
整
理
、
社
區
家
族
譜
系
整
理
、
傳
統
建

築
工
藝
研
習

、

社
區
公
共
空
間
的
改
善

...... 

等
內
容
。

最
後
，
整
個
美
化
案
的
規
劃
構
想

，

還
設
法
結
合
新
廟

的
空
間
設
計
，
設
定
了
一
個
三
階
段
的
空
間
成
長
過
程

，
藉
著
各
階
段
的
環
境
條
件
，
從
事
社
區
生
活
與
文
化

的
創
造
與
傳
承

。

重
建
新
廟
的
同
時
，

王
公
廟
的
舊
廟
終
於

也
可
以

保
留
下
來
，
並
非
拆
除
重
建
，
而
是
採
用

平
移
的
方
式

，
將
原
有
的
架
構
和
風
格

移
到
新
廟
的
另
外
一
邊
?
成

為
一
座
文
物
展
示
館
。
台
大
城
鄉
基
金
會
進
行
保
存
工

當
地
婦
女
組
成
的
愛
心
媽
媽
和
環
保
養
工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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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端
重
建
。

三
、
採
取
平
移
方
式
，
原
廟
易
地
保
存
。

A
『

勻
d

廟
前
老
榕
蔭
蔚
成

居
民
生
活
記
憶
。

作
的
評
估
與
規

劃
:
中
間
歷
經

幾
個
方
案
的
討

拉
柵•• 

一
、
全
面

拆
除
，
將
有
價

值
的
建
築
藝
術

成
分
當
做
古
物

保
留
。二

、
拆
除

原
廟
?
再
依
原

有
結
構
於
廟
垃



經
過
居
民
熱
烈
討
論
之
後
，
決
定
採
行

「平
移

方
式
、

易
地
保
存

」
方
案
，
因
此
才
有
後
來

「千
人

移
廟
二
結
垃

」
的
活
動
。

過
去
農
村
裡

一
座
建
築
物
平
移
的
景
況
，
經
過

四
十
年
可
能
就
再
也
沒
有
見
過
，
這
項
土
生
土
長
的

工
程
技
術
可
說
已
近
失
傳
了
。
沒
想
到
現
在
還
可
以

在
二
結
重
現
此

一
傳
統
工
藝
，
移
廟
的
文
化
意
義
自

不
待
言
。

要
靠
傳
統
方
式
移
動
一
座
廟
是
非
常
緩
慢
費
時

的
。
因
為
這
座
廟
並
沒
有
地
基
，
所
以
得
花
一
個
月

的
時
間
，
將
地
面
挖
空
重
新
構
築
基
礎
。
為
預
防
建

築
物
本
身
在
牽
動
時
受
到
影
響
，
廟
的
內
外
須
用

「

H

」
字
形
銅
板
加
以
固
定
。
早
先
的
準
備
包
括
在
地

成
千
斤
頂
的
支
撐
下
整
座
移
高

一
尺
多
，
鋪
設
可
以

滾
動
的
圓
木
和
其
他
器
材
。
等
到
要
移
廟
當
天
，
估

計
千
人
費
主
氣
力
，
也
只
能
移
動
約
一
公
尺
左
右
，

移
廟
前
的
工
事
準
備
。

移
廟
建
新
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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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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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由
於
每
移
動
一
小
段
距
離
，
整
個
地
基
的
滾
木
和
器

材
都
必
須
重
新
調
整
鋪
設
，
而
且
由
於
移
到
廟
的
另
一

端
時
，
廟
的
座
向
也
得
做
一
百
八
十
度
的
轉
向
。
雖
然

距
離
只
在
廟
的
另
一
端
，
前
前
後
後
要
花
上
幾
個
月
的

時
間
預
備
工
事
。

陳
其
南
先
生
便
曾
寫
到

•. 

「雖
然
是
小
小
的
一
間

廟
宇
的
平
移
活
動
，
代
表
的
意
義
和
凝
聚
的
象
徵
卻
遠

超
過
工
程
技
術
本
身
。

」

從
王
公
廟
的
重
建
出
發
，
從
崇
拜
敬
仰
神
明
、
建

築
景
觀
藝
術
、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，
一
直
到
社
區
文
化
再

造
，
王
公
帶
給
二
結
子
氏
的
不
只
是
神
明
護
仿
的
家
鄉

和
革
鹿
的
殿
堂
，
同
時
也
是
引
發
居
民
連
結
人
事
、
學

習
成
長
的
探
索
方
向
。

事重
。 建從

m= 
是廟

庄建
頭廟

數到

十移
年廟
來 f果
的存

大後


